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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97001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張恩綺

傳真：03-8462787

電話：03-8462860#275

電子信箱：enchi0809@nt.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萬榮鄉明利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終字第106021982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、實施計劃。2、個人推薦表。3、團體推薦表。(1060219829_Attach000.doc、

1060219829_Attach001.doc、1060219829_Attach002.doc)

主旨：檢送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杏壇芬芳獎評選暨表

揚實施計畫」1份，請各國中小踴躍推薦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06年11月17日臺教國署秘字第1060129376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107年杏壇芬芳獎評選暨表揚推薦收件日期自107年1月1日

起至107年2月28日止，請依上揭計畫內之推薦資格、方式

及程序，踴躍推薦。

三、本案有關推薦作業方式等事宜，請逕洽國立中興高級中學

學務處劉建成先生，電話：049-2332110轉322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、國立東華

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、

國立花蓮特殊教育學校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 2017-11-21
17:22:56

1060003400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06/11/23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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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理杏壇芬芳獎評選暨表揚實施計畫 

 
一、目的：表彰堅守崗位、默默耕耘、犧牲奉獻之教育工作同仁，並樹立可資效 

    法之楷模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本署）。 

承辦單位：由本署另洽學校。 

三、推薦資格：三年內具有下列具體事蹟之一且五年內未獲教育部特殊優良事蹟表

揚者，得為被推薦之對象： 

(一)充分發揮教育愛，富有感人之教育事蹟。 

(二)盡心盡力為教育服務，並具有犧牲奉獻或端正教育風氣之特殊事蹟。 

(三)其他感人之事蹟足為杏壇之表率。 

四、推薦對象：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（含幼兒園）及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

之被推薦團體或個人（含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工友及教育行政人員），得由其

服務單位就個人或團體之優良事蹟撰文推薦。 

五、推薦及評選作業，分初評及複評兩階段辦理： 

(一)初評：由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2 名、國中、國小、幼兒園校（園）長各 1

名與本署各組室代表各 1 名，共 13 名擔任初評委員。 

(二)複評：由專家、學者 5 人至 7 人擔任複評委員。 

六、推薦方式及程序：各單位推薦人選時，應擬具推薦表（如附件），敘明具體 

    感人事蹟，繳交書面資料按下列程序辦理： 

(一) 各機關推薦之教育行政人員，提單位相關會議審查通過後送承辦單位。 

(二) 本署所轄公私立高級中等學校暨特殊教育學校人員，提校務會議或行政

會議審查通過後送承辦單位。 

(三)直轄市、縣市政府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（含完全中學、國中、國小、 

    幼兒園）人員，提校務會議或行政會議通過，由主管機關審查後送承辦 

    單位。 

    (四)本署所轄公私立高級中等學校、特殊教育學校校長及學校團體（以學校 

    為單位）由本署推薦後送承辦單位；直轄市、縣市政府主管之高級中等 

    以下學校校（園）長（含完全中學、國中、國小、幼兒園）及學校團體 

   （以學校為單位）由該主關機關推薦後送承辦單位。 

七、收件日期：每年一月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止送承辦單位（以郵戳為憑，截止 

              日為放假日，則順延至上班日）。凡逾期或未依推薦程序辦理者 

              ，均不予受理且不退件。 

八、表揚及獎勵： 

(一)表揚時間：每年六月辦理。 

(二)錄取者：由本署致贈「杏壇芬芳」獎座一座，並函請服務單位核予記功一次。

其優良事蹟，由本署編印「杏壇芬芳錄」專輯，分送各級學校與有關單位，

並發布新聞以擴大表揚效益。 

九、經費：由本署年度預算經費支應。 

十、其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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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署對文稿有刪改權。無論入選與否，所寄資料、照片恕不退還。 

（二）本署對文稿內容及相關作業程序，必要時得派員實地訪視查證。 

（三）經錄取獲獎人員，有不實或舛錯者，並撤銷其資格，領受之獎座及獎勵並 

      予追繳。 



附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        （由承辦單位填寫）  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「杏壇芬芳獎」推薦表-個人部分 

推薦單位： 

推薦事蹟標題  

受 

推 

薦 

人 

姓名  性別  

現職服務單位  職稱  

聯絡方式 
電話: 

手機: 

撰寫人姓名/職稱           / 

聯絡方式 

電話: 

手機: 

Mail: 

推薦單位審查情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首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管機關審查情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首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
附件 

推薦事蹟標題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具  體  感  人  事  蹟 

(內容以 2000 字為限，請深入描述受推薦者最近三年內感人之單一事蹟，非條列式呈現經歷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當事人簽名 
 

內容涉及之相關當事人

同意刊載簽名 

 

 

推薦日期:       年       月       日 

*本推薦表之電子檔檔名設定舉例 

107 杏壇推薦表_○○國小_○○○老師(受推薦人) 

107 杏壇推薦表_○○國中_○○○女士(受推薦人) 

107 杏壇推薦表_○○高級中等學校_○○○先生(受推薦人) 

 



填表說明-個人部分 
一、 各主管教育行政機關（單位）應依本實施計畫報送推薦，以作為評選時之參考。 

二、 本表格一律使用 A4 紙張，如不敷填寫時，請依格式加頁填寫，但以 4 頁為限。

表格內各欄位填寫內容請依照填寫說明與限制填寫，並同意授權潤飾，俾製作

杏壇芬芳錄及相關媒體宣傳資料。 

三、 字型限制：  

1.字型：標楷體（姓名一律以正楷繕打）。 

2.字體大小：12。 

3.行距：單行間距。 

四、 本表各欄位請詳實填寫，勿缺漏；倘無相關資料請寫「無」。 

五、 受推薦人員之相關佐證與參考資料請擇要精簡，並請加製封面與目錄裝訂成冊

（每頁大小以 A4 紙張為主）。受推薦人所送之資料，不論入選與否，一律不退

件，請自留底稿。 
 



附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        （由承辦單位填寫）  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「杏壇芬芳獎」推薦表-團體部分 

推薦單位： 

推薦事蹟標題  

受 

推 

薦 

團 

體 

團體名稱  

團體成立時間  

 

團體成立宗旨 

 

 

團體成立人數     

聯絡方式 
電話: 

手機: 

撰寫人姓名/職稱           / 

聯絡方式 

電話: 

手機: 

Mail: 

推薦單位審查情形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首長簽章：    

主管機關審查情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首長簽章：    



 

附件 

推薦事蹟標題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具  體  感  人  事  蹟 

(內容以 2000 字為限，請深入描述受推薦者最近三年內感人之單一事蹟，非條列式呈現經歷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團體代表簽名 
 

內容涉及之相關當事人

同意刊載簽名 

 

 

推薦日期:       年       月       日 

*本推薦表之電子檔檔名設定舉例 

107 杏壇推薦表_○○國小 (愛心媽媽聯誼會) 

107 杏壇推薦表_○○國中 (志工團) 

107 杏壇推薦表_○○高級中等學校 (家長會) 

 



填表說明-團體部分 
一、 各主管教育行政機關（單位）應依本實施計畫報送推薦，以作為評選時之參考。 

二、 本表格一律使用 A4 紙張，如不敷填寫時，請依格式加頁填寫，但以 4 頁為限。

表格內各欄位填寫內容請依照填寫說明與限制填寫，並同意授權潤飾，俾製作

杏壇芬芳錄及相關媒體宣傳資料。 

三、 字型限制：  

1.字型：標楷體（姓名一律以正楷繕打）。 

2.字體大小：12。 

3.行距：單行間距。 

四、 本表各欄位請詳實填寫，勿缺漏；倘無相關資料請寫「無」。 

五、 受推薦團體之相關佐證與參考資料請擇要精簡，並請加製封面與目錄裝訂成冊

（每頁大小以 A4 紙張為主）。受推薦團體所送之資料，不論入選與否，一律不

退件，請自留底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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